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托管协议约定明确
谁招员工谁负责任

林戈戈是西安人。 应聘时，
周经理告诉他餐厅是餐饮公司
的 ， 并拿出营业执照让他看了
看。 因此， 他一直认为自己与公
司建立了劳动关系。 2017年12月
23日入职后， 周经理让他担任烤
鸭主管， 双方口头约定月工资为
6000元 。 至2018年7月15日停止
工作时， 公司既未与他签订劳动
合同 ， 也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
险。

“我和其他同事停止上班，
主要原因是周经理停发我们两三
个月的工资。” 林戈戈说， 他和
同事们逼得急了， 周经理才说他
也是给公司打工的， 大家身份一
样。 员工们不信， 周经理就带着
大家到公司交涉。

在交涉过程中， 公司否认其
与包括林戈戈等员工存在劳动关
系。 公司的理由是， 其已经将餐
厅托管给周经理了， 按照托管协
议约定， 林戈戈等人由周经理招
聘和管理， 当然与公司不存在劳
动关系。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公司提
交了 《餐厅托管协议》， 主要内
容是： 公司将餐厅及经营品牌交
付周经理经营。 托管期间， 公司
按协议规定监督周经理依法经
营、 履行合同， 并对其做好指导

和协调工作。 受托管人周经理的
权利及义务是： 1.负责餐厅的经
营管理， 具体包括人员管理、 菜
肴制作、 就餐环境、 卫生、 服务
等各方面与经营相关的业务； 2.
在托管协议履行期间以周经理自
有公司名义发放员工工资， 并负
责本餐厅员工的招聘、 劳动合同
签订、 缴纳社保等工作。 3.周经
理不得向公司收取管理费用， 只
提取超额部分的分成作为经营费
用。 如未达到销售盈亏点， 周经
理不提取任何分成。

公司同意赔偿员工
事后反悔不予兑现

林戈戈等员工对 《餐厅托管
协议》 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但他
们认为未履行签订劳动合同、 不
缴纳社保、 不支付工资及加班费
是违法的， 要求公司必须尽快答
复。 公司为平息事端， 与员工签
署了 《赔偿协议》。 该协议约定，
由公司向林戈戈支付未签劳动合
同经济赔偿金。 公司股东张某代
表公司在协议上签字， 并加盖了
公司公章。

事后 ， 公司未兑现赔偿协
议。 林戈戈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 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
诉至一审法院。

庭审时， 公司称其与林戈戈
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从未
招用过林戈戈， 林戈戈系周经理

所雇佣， 仅与周经理之间存在劳
务关系。 再者， 公司与周经理签
订有 《餐厅托管协议》， 约定将
餐厅托管给周经理经营、 在托管
经营期间餐厅所有员工招聘、 劳
动合同签订、 缴纳社保及劳动争
议均由周经理负责。 因林戈戈从
未与公司发生过劳动关系， 故不
同意其全部请求事项。

周经理对 《餐厅托管协议》
签字部分的真实性认可， 但主张
该协议部分内容经过改版 。 对
《工商银行回单凭证》 真实性认
可， 称餐饮公司开始的时候没有
营业执照， 但从2017年9月就开
始给员工发工资了， 所以， 就用
他的银行卡发放工资， 后来一直
没有改动。

周经理称， 他也是餐饮公司
的员工。 在职期间， 他是为公司
招聘员工， 所以， 他认为林戈戈
和餐饮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 林
戈戈的工资银行回单凭证显示：
收款人为林戈戈， 付款人户名为
周经理， 付款性质为工资。

经法官询问， 公司称其提交
的周经理个人账户的工商银行回
单凭证， 是公司找人打印的。 周
经理称， 这个银行卡一直在公司
手里， 由公司会计发工资使用。
由于公司要做账， 所以， 公司会
隔一段时间去把这个凭证打印出
来。

此外， 公司诉称， 其虽然在
《赔偿协议》 上加盖公司， 但这

并非公司真实意思表示， 公司也
无此用章记录。 事实上， 公司董
事长当时并不在北京 ， 周经 理
在明知其不在北京的情况下召
集手下员工来到公司形成了该
《赔偿协议》， 但这并不能证明公
司与林戈戈之间形成了劳动关
系。

托管符合代理特征
公司承担用工责任

经法官询问， 公司陈述张某
是其股东。 周经理称， 他和张某
等3人曾经协商开设该餐饮公司，
后期因为股权分配问题， 公司不
再同意他当股东。 考虑到没有人
管餐厅， 就让他代管并签了一个
《餐厅托管协议》， 他在餐厅当总
经理， 实际上也是公司的员工。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焦
点是餐饮公司与林戈戈之间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 经审理可以确认
以下事实：

第一， 根据 《赔偿协议》 中
的约定， 公司应当支付林戈戈未
签劳动合同经济赔偿， 公司虽主
张加盖公章的行为不是真实意思
表示， 但未提出证据予以佐证。
此外， 公司亦认可签字人张某为
公司股东。

第二， 公司与周经理签订的
《餐厅托管协议》 约定， 符合委
托代理法律关系中受托代理人处
理事务时服从委托人指示、 收益

转交委托人等规定 ， 公 司 亦 主
张其与周经理之间是托管经营
关系， 此种法律关系下餐厅对外
以公司名义开展业务， 应由公司
承担民事义务。 在此情形下， 周
经理向员工发放工资、 签订劳动
合同应视为代表公司的意思表
示。

第三， 公司主张员工工资发
放实际由周经理银行卡发放， 周
经理主张该银行卡由公司保管，
公司对此予以否认， 但对其提交
了周经理的 《工商银行回单凭
证》 的行为未作出合理解释， 故
应采信周经理的主张， 进而采信
由公司实际发放员工工资。

此外， 林戈戈提交的考勤表
上加盖有公司公章， 其从事工作
亦为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 一审
法院确认其由公司管理。 据此，
可以确认公司与林戈戈之间为劳
动关系。

根据查明的事实， 一审法院
判决确认公司与林戈戈在2017年
12月23日至2018年7月15日期间
存在劳动关系， 同时判令公司向
林戈戈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差额18000元、 解除劳动关
系经济补偿6000元、 休息日加班
工资15724.14元、 法定节假日加
班 工 资 2482.76 元 ， 各 项 合 计
42206.9元。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公司百般狡辩难逃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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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读者饶薇薇向本报反
映说， 因公司经营方向调整， 她
被公司要求调岗， 并与她签订了
新的书面劳动合同。 报到后， 她
得知新的工作岗位具有职业危害
并拒绝上岗。 可是， 公司以其已
经同意为由， 主张在新岗位收入
高、 待遇好、 公司已经给予适当
补偿的情况下， 她必须服从公司
的安排。 饶薇薇想知道： 公司的
理由是否成立？

法律分析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饶薇

薇有权拒绝调岗。
一方面， 公司违反了自身的

法定义务。
《职业病防治法》 第34条第

1、 2款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订立劳动合同时， 应当将工作
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
其后果、 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
等如实告知劳动者， 并在劳动合
同中写明， 不得隐瞒或者欺骗。
劳动者在已订立劳动合同期间因
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变更， 从
事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的

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 用人
单位应当依照前款规定， 向劳动
者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 并协商
变更原劳动合同相关条款。”

本案中， 公司在调整工作岗
位、 变更劳动合同之前， 没有向
饶薇薇告知新岗位存在具有职业
危害 ， 直到其报名后才知道此
事， 这意味着公司的做法违反法
律规定。

另一方面， 饶薇薇有权拒绝
调岗。

《劳动合同法 》 第 26条第
（3） 项规定： 违反法律、 行政法
规强制性规定的劳动合同无效，
饶薇薇与公司变更后的劳动合同
符合这种情形， 因此， 该合同自
始对其没有法律约束力。

《职业病防治法》 第34条第
3款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前两
款规定的， 劳动者有权拒绝从事
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用人单
位不得因此解除与劳动者所订立
的劳动合同。” 据此， 饶薇薇有
权拒绝在新岗位上班， 且公司不
得解除劳动合同。

廖春梅 法官

新岗位存在职业危害，员工能否拒绝调岗？
编辑同志：

我与一家公司在劳动合同
中约定： 工资实行底薪+提成。
但是 ， 如果我没有完成每月
50000元的基本销售任务， 公司
有权拒绝支付底薪。

岂料， 一个月下来， 我虽
然天天按照公司的要求全勤上
班， 干了不少劳动合同所要求
的工作 ， 但因缺少人脉资源 ，
我的销售额却是 “零业绩 ” 。
到了月底发工资的时候， 公司
以有约在先为由， 拒绝向我支
付工资 ， 而且是一分钱都不
给。

请问： 公司的做法对吗？
读者： 陈茜茹

陈茜茹读者：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 公司必须按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向你支付报酬。
《最低工资规定》 第十二

条规定： “在劳动者提供正常
劳动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应支

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
各项以后，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 (1) 延长工作时间
工资 ； ( 2) 中班 、 夜班 、 高
温、 低温、 井下、 有毒有害等
特殊工作环境 、 条件下的津
贴； (3) 法律、 法规和国家规
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实行
计件工资或提成工资等工资形
式的用人单位， 在科学合理的
劳动定额基础上， 其支付劳动
者的工资不得低于相应的最低
工资标准。”

上述规定表明， 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形成或建立劳动关系
后， 只要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
供了正常劳动， 用人单位就必
须向其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
准的工资， 而不管劳动者是否
有业绩以及业绩如何。

这里的正常劳动是指劳动
者按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
定， 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
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
动。 而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

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
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
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 用人单
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
酬。

与之对应， 尽管你未完成
销售额 ， 甚至是 “零业绩 ” ，
但这并不能否定你已经按照公
司的要求全勤上班、 从事了劳
动合同所指定的工作、 尽到了
自己的努力， 即你向公司提供
了正常劳动， 公司应当支付最
低工资。

另一方面， 在公司固执己
见拒付一切报酬的情况下， 你
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
诉。

《最低工资规定》 第十三
条规定：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
条规定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责令其限期补发所欠劳动者
工资， 并可责令其按所欠工资
的1至5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
因此， 你可以投诉公司， 要求
其向你支付工资。 颜东岳 法官

签个托管协议就想否定劳动关系

经周经理直接招聘， 林戈戈 （化名） 成为了一家餐厅的烤鸭师傅， 但他对周经理与餐饮公司是什么关系、 公司与餐厅之间是什么关
系、 他与谁建立了劳动关系等均弄不清楚。 他甚至认为自己没必要弄清楚这些事情， 只要每天有活儿干、 有工资领， 其他事情都可以不
管。

不过， 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当周经理声称餐厅生意太差、 无工资可发并带领全体员工找公司交涉时， 林戈戈觉得非常有必要弄
清上述关系。 因为， 餐饮公司虽然迫于压力与员工签订了赔偿协议但很快就反悔了。 公司除否认赔偿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之外， 还改
称其与周经理签订有餐厅托管协议， 该协议约定凡餐厅里发生的事均与公司无关。

“公司的说法， 明摆着是否认其与员工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 林戈戈说。 为了查明事实真相、 索要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离职经济补偿和加班工资等费用， 他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递交了申请。 此后， 官司又打到法院。 4月19日，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支持了他的
主张。

合同约定零业绩零待遇
单位能否一分钱不支付？


